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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今日发布《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
2016-03-25    【浏览字体： 小  中  大】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图片来源：教育部官网）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培祥介绍《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有关情况（图片来源：教育部官网）

一、背景

《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是在教育部办公厅、国际司、财务司、政法司、人事司等有关司局的支持指导下，在北京大学、首都

经贸大学有关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下，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于2015年12月出版发行。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自2012年起，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意向和就业状况的调研和分析，并连续编写了《万名留学人员

回国就业报告 -2012》、《2013-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2014年，经教育部批准，该报告被纳入《中国教育报告．发展与质量》系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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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并以《中国留学回国 就业蓝皮书2014》的名称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对外出版发行。

出版发行《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满足广大留学回国人员就业的需要—服务民生工程；二是满足国内

用人单位选人用人的需要—服务人才战略；三是满足有关部门研究留学工作的需要—服务留学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稳步增长， 到2015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已经达到404.21万人，年均增长率19.06%。同时，

回国人数也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248人，增加到 2015年40.91万人，累计回国人数达到221.86万人，年均增长率22.46%。留学回国人员具

有较高的学历，在知识结构、工作能力和国际视野等 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其人数比例仅占我国每年高等院校毕业生总数的大约5%，

但留学回国人员已经成为我国人才市场备受关注的群体。

根据最近几年的数据，每年回国人数与出国人数的比例为70-80%，即绝大多数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就业。教育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

示：有 79.87%学成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发展。如何服务好留学回国人员的问题，备受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如何全方位服务所有留学人

员，打通人才市场供需之间 的信息交流，对帮助留学回国就业具有重大意义。最近几年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致力于为留学回国就业所

有利益攸关方提供第一手的信息支持，力争通过更加全 面、可靠和透明的数据分析，为政府、用人单位和留学回国人员提供信息，支持其

决策质量的提高。《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就是服务于上述目的而出版的一份 留学回国就业分析报告。

二、主要内容

《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由概述、留学回国就业趋势分析和专题研究报告三部分组成。留学回国就业趋势分析是基于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 2014年度采集的留学回国就业报到数据库，以及开展的大规模留学回国就业意愿调查数据，综合分析留学回国人员的基本特

征、学科和学位构成等重要特征，分 析他们在就业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包括户籍转移、机构类型和部分地区内就业的区域分布等特征，为

留学回国就业利益攸关方更好的了解留学回国人员及其就业状 况。同时，通过留学回国意愿调查数据分析，了解留学人员回国就业从期望

工作的区域、待遇到对用人单位的期望等关键信息，为用人单位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专 题研究报告集中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鼓励和

吸引留学回国工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并提出许多建议，以满足留学回国工作决策过程中，对政策的把握和参考，支持 科学决策。

由于留学回国人员的就业趋势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不同的利益攸关者对数据和信息有不同的解读方法，本报告重点给出数据涵盖的

信息中，挖掘数据 项之间的基本关系和规律，为留学回国就业决策过程中的政策制定者、人才市场和留学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以支持其

科学决策。以下为《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 2015》关键信息摘要。

（一）留学回国就业趋势分析

1.留学回国就业人员基本特征

根据调研数据分析，我国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占59.16%。年龄主要分布在23岁到33岁之间，占95%。留学回国就

业人 员的平均年龄为27.04岁，其中硕士为26.56岁、博士为32.09岁。80.70%的留学回国就业人员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9.49%为博士研究

生 学历，9.81%具有本科和专科学历。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管理学、理学、经济学是最为热门学科方向，其次是工学、文学和法学。不同

学历背景的人群专业方 向存在较大差异，博士学位的主要专业方向有化学、材料、经济学、电子与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科学。而

硕士研究生学历人群中，人数比例较高的专业方向 为金融、会计、工商管理、管理学和国际商务等。本科和专科的专业构成接近于硕士研

究生学历组，主要为工商管理、经济学、会计等。

2.留学国家和时间

留学回国就业人群的留学国家较多，按人数比例排列，主要留学国家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加

拿大、乌克兰、新 加坡、荷兰和瑞典。博士研究生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主要留学的国家为美国（28.95%）、日本（12.90%）、英国

（9.95%）、法国 （6.48%）、德国（5.57%）、韩国（4.91%）、新加坡（4.58%）、澳大利亚（3.60%）和加拿大（2.49%）。硕士研究生学

历的留学 回国人员留学英国的人数最多，占42.52%，其次是美国（18.83％）、澳大利亚（10.41%）、法国（4.24%）、韩国（3.26%）、日

本 （3.04%）、德国（2.40%）、俄罗斯（1.65%）和加拿大（1.19%）。本科和专科学历的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21.27%留学韩国，其次为

英国（10.63％）、美国 （9.56%）、 澳大利亚 （8.86%）、 加拿大 （8.54%）、日本 （7.97%）、俄罗斯 （7.72%）、马来西亚

（4.49%）、新西兰 （3.10%）和乌克兰（1.90%）。留学回国就业人员平均在国外学习的时间为21.47个月。博士研究生所花时间最长，为

46.30个月，硕士研究生 平均所花时间最短，为16.17个月。本科和专科的平均留学时间为36.62个月。

3.留学回国就业情况

从北京地区就业落户的留学回国人员就业机构类型数据分析，留学回国人员在京就业的主要机构类型为国有企业（23.85%）和民办企业

（19.40%）。其次为外资企业、国家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硕士学历留学回国人员的就业机构类型分布规律和总体分布情况基本一致，但具

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的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主要选择大专院校和国家事业单位就业。和前两年情况对比，进入国有企业的人数比例有下降趋

势，而进入外资企业的人数比例有所提高。留学 回国在京就业人员仍然首先选择北京城区入职，包括海淀、朝阳和西城，直接入职郊县机

构的人数比例很小，甚至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回国人员在远郊县入职。 和前两年相比，进入北京昌平区的留学回国人员比例有上升趋

势。

4.留学回国就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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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留学回国意向调查的人员中，接近一半（49.34%）的留学回国人员期望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地区寻找职业发展机会，这个比

例比 2013年下降了8个百分比。就工作期望的区域来说，75%的受访者愿意在东部沿海城市发展，其次是中部地区（15%）。留学回国人员期

望工作的行业主要 为金融业（30.01%）、教育（9.88%）、文化（7.8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6.69%）。企业仍为留学回国人员青睐

的就职目标机构，有 29%的受访者选择了外资企业、20%选择了国有企业、17%选择了民办企业，即三分之二的留学回国人员期望在企业机构

入职。其次是事业单位（14%）、 高校和科研（11%）。仅3.32%的留学回国人员期望自主创业，但和上一年相比，增加了一个百分点。职业

发展空间是所有留学回国人员就业决策过程中考虑 最多的因素（68.41%），其次是工作地点（60.20%）和薪酬福利（41.51%）。

（二）专题研究报告

留学人员一直是全球人才争夺的焦点之一。本研究报告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鼓励留学回国就业政策，并简单评述了不同时期的政策

特点。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恢复留学人员的派遣，但主要是以公派留学为主要形式，逐步形成了从留学计划、人员选派、留学过程管理和回国

工作分配等环节。 当时的留学回国工作是从加强留学管理来实现留学回国服务的目的，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留学回国具有复杂多

样的社会背景，留学人员本身也会有不一样的 解读，即使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也不能保证所有公派留学人员都能按时回国。因此迫使我国

政府完善公派留学政策，包括减少攻读学位的名额等措施，来应对人才外 流。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留学政策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93年，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

义市场经 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发布，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12字留学工作方针，成为之后很长时间内指导我国

留学工作的方针政策。在中央确定 的留学工作方针指导下，我国留学政策逐步完善。在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方面，主要通过创造良好工作环

境提高留学人员的生活待遇等措施，来鼓励更多的留学人员回 国工作。

进入21世纪，我国留学和留学回国进入一个相对理性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选择到国外学习，自费留学成为留学的主要群体。在

这样的背景下， 我国回国政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通过人才项目的形式，吸引高层次人才回国。另外，通过建设留学人员创业

园，打造优良的创业平台和环境，吸引更多 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这两项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吸引高层次留学人才。但是，近几年来，我国

留学回国人员的学历层次和类别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攻读硕士学位 和本科毕业的留学人员所占比例较高。这些留学回国人员主要进入

国内人才市场。如何更好地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发挥作用成为留学工作的重要课题。2013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

年庆祝大会上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新时期留学工作方针，为做好新时期留学工 作指明了方向。2014年

12月召开了全国留学工作会议，提出了要鼓励广大留学人员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力军的战略决策，为广大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 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

三、积极意义

1.《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的大数据分析报告第一次独立采用留学回国就业落户数据库信息进行留学回国就业趋势分析，比过

去采用就业 落户数据和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数据分析结果更加符合留学回国就业人群的实际情况。同时，连续的大规模留学回国就业

意愿调查，也为揭示留学回国人员的就 业意向的动态变化提供了基础。留学回国就业趋势和意愿分析中采用的数据记录为25000多条，包含

60多万个数据，可靠的数据来源和庞大的数据量支持，为 留学回国就业趋势分析奠定了基础。报告对留学回国已就业人员的特征和相关信

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按学历、性别、年龄的特征要素，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更 加系统地揭示留学回国人员就业的基本规律。同时，

对计划进入职场或期望改善就职环境的留学人员的就职期望，就业地点、行业、薪酬待遇和决策支持等关键要 素，做了系统分析，展示了

留学回国人员在职业选择中主要的期望和要求。

2. 专题研究报告通过回顾我国留学政策中关于鼓励留学回国就业的政策内容和实施情况，对我国留学回国就业政策的历史演变回顾和

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展示了 不同时期留学回国就业政策的意义和成绩，总结了不同时期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为我国

留学回国就业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作为国家级的留学服务机构，将在教育部的领导和指导下，进一步认真学习领会中央领导对留学工作的重要批示，

贯彻落实全国留学 工作会议精神，适应全面改革新形势、新常态，加大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力度，试点网上招聘、行业招聘、境外招

聘等形式多样的留学英才招聘活动，开展与大 型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国际知名企业及民办高科技企业合作，建立留学

回国人员实习基地，形成网络化的留学回国人员工作与创业配套服务体 系，为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为国服务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为政府有

关部门制订政策提供第一手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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